附件2

中共上林县委政法委网络专线采购
服务项目B标线上询价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方式：在线询价
项目名称：上林县政法委网络专线采购服务项目B标
预算金额：271320.00元
采购需求：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简要技术需求或者服务要求

	1
	上林县政法委网络专线采购服务项目B标
	1项
	内容详见采购文件


合同履行期限：详见服务需求一览表
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响应：□是/☑否。
二、供应商的资格条件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供应商应为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4. 本项目的特定条件：无
5.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本项目提供过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上述服务以外的其他采购活动。
6. 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三、服务需求一览表
	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
	序号
	服务名称
	数量
	单价（元/年）
	总价（元/两年）
	服务内容及要求
	备注

	
	1
	网络服务
	1项
	135660.00
	271320.00
	一、服务内容
▲1、雪亮工程一期点对点专线28条，带宽≥20Mbps；为民办实事工程点对点专线14条，带宽≥20Mbps；大丰镇政府汇聚点专线1条，带宽≥100Mbps；雪亮监控视频专线1条，带宽≥100Mbps；为民办实事工程汇聚到发改机房点对点专线1条，带宽≥100Mbps；易地扶贫搬迁点对点专线8条，带宽≥100Mbps；上述专线要求专线速率上、下行对称，与互联网物理隔离，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和稳定。
二、服务要求
▲1、要求所提供的专线速率上、下行对称，且与互联网物理隔离，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和稳定。
▲2、供应商采用基于分组复用、静态寻址方式的分组传送网络技术进行组网，可应对采购人突发的带宽增长需求。
▲3、供应商须确保采购人现有业务和系统不中断、不受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开展本次专线建设，否则视为违约。
▲4、提供各种主流物理光、电接口，如RJ45/LC/FC等供采购人使用。
▲5、根据采购专线传输需求，提供机房配套设施升级服务以及网络需求评估优化、定期线路整治等服务，提供基于后端云资源的计算辅助服务。
▲6、供应商所提供的数字电路专线要求具有端到端全程网管监控功能，并实行7*24小时实时监控，具备自动告警、日志查询等功能，可有效地检测并定位网络故障。
▲7、线路汇聚层和骨干层具有自愈环保护功能，具备不超过50ms保护倒换能力，保证专线不会因光缆的意外阻断或部分设备故障而中断。
▲8、网络施工、测试以及割接升级期间，不对现有业务系统产生影响。
	无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二、提交服务成果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三、提交服务成果地点： 上林县政法委指定地点 
四、售后服务要求：
1、服务期2年，质量保证期2年（自提交服务成果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2、处理问题响应时间：售后服务电话响应时间要求7*24小时，现场响应时间要求不超过8小时，问题解决时间要求不超过1个工作日。
3、在服务期限内，成交供应商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维护双方权益，应按工信部颁布的《电信服务标准》的电路质量要求，保证采购人租用服务安全使用。
五、验收要求：
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正常稳定运行5个工作日以上，经双方现场测试确认，才能通过验收。
六、资格要求：
1.要求中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GB/T23793-2017供应商综合实力评价认证证书、ISO 37301:2021 合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须在中标结果公示之日起3个日历日内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且提供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体系统查询结果截图（证书状态必须为“有效”），否则视为虚假应标，采购人有权进行废标处理并追究该投标人相关法律责任）。
[bookmark: _GoBack]2.须免费现场培训技术员1名以上，保证熟练掌握全部功能为止。
七、其他要求：
1、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
（1）租用服务的价格；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其他：运输、装卸、安装、迁移、调试、培训、技术支持、售后服务、更新升级等费用。
2、付款方式：本项目无预付款，成交供应商所提交的服务经采购人书面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先行支付50%合同款，余下50%合同款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满1年支付。


响应附件要求：
1.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提供其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如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者执业许可证等），供应商为自然人的提供其身份证复印件；
2.供应商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2024年12月至2025年05月]连续三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复印件；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必须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从取得营业执照时间起到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为止不足要求月数的，只需提供从取得营业执照起的依法缴纳税收相应证明文件）；
3.供应商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2024年12月至2025年05月]连续三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专用收据或者社会保险缴纳清单）复印件；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必须提供相应文件证明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从取得营业执照时间起到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为止不足要求月数的只需提供从取得营业执照起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应证明文件]；
4.供应商财务状况报告：[  2023或2024 年]财务状况报告复印件；供应商成立不满一年的应按提供首次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上一个月的财务状况报告复印件。（上述财务状况报告包括：供应商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提供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其附注（以下称“四表一注”）；供应商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提供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其附注（以下称“三表一注”）；供应商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的，提供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和净资产变动表及其附注)；
5.供应商直接控股、管理关系信息表；
6.资格声明；
7.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8.技术偏离表；
9.商务偏离表。
注：以上必须提供，材料属于复印件的扫描件的，必须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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